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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吉林省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吉政办发〔２０１３〕３０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环保厅编制的《吉林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６日

　　吉林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2013－2020年）
　　省发展改革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环保厅

二０一三年七月
　　目录
　　序　　言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不断增长，城乡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加，传统的垃圾无害化填埋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占用土地资源、污染地下水等环境隐患。因此，必须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科学、合理地处置生活垃圾。采取焚烧方式处理生活垃圾具有节约土地，资源化、无害化程度高，可以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等特点，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我国鼓励和优先支持的处理方式，是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处理生活垃圾的有效途径，对于改善全省环境质量，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节约土地和能源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吉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环境保护厅组织编制了《吉林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是我省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实施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重要依据。规划范围为吉林省行政区。

　　规划期限为２０１３年—２０２０年。其中，近期至２０１５年，远期至２０２０年。实施中将根据形势发展和环境变化以及中期评估结果对规划适时进行调整修订。

　　一、规划背景
　　（一）规划依据。

　　１.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１９８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２０００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２００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２００５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２００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２００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２００８年）

　　２.标准规范。

　　《地下水质量标准》（ＧＢ／Ｔ１４８４８－９３）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７－２００３）

　　《市容环境卫生术语标准》（ＣJJ／Ｔ６５－２００４）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ＣJJ／Ｔ１０２－２００４）

　　《吉林省地表水功能区》（ＤＢ２２／３８８－２００４）

　　《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ＣJJ２７－２００５）

　　《镇规划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８－２００７）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ＣJJ９０－２００９）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４８５－２００１）
　　《生活垃圾焚烧技术导则》（ＲＩＳＮ－ＴＧ００９－２０１０）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２００５〕１５７号）
　　３.文件、规划。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１〕９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３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
　　（二）国家相关政策情况。
　　“十二五”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各地采取焚烧方式处理生活垃圾。
　　２０１１年，国务院批转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１〕９号），要求 “城市人民政府要按照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因地制宜地选择先进适用、符合节约集约用地要求的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土地资源紧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要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
　　２０１２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３号），要求“到２０１５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３５％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４８％以上”。
　　２０１２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２０１３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备选项目的通知》（发改办环资〔２０１２〕１３３７号）规定：“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新建或扩建项目，优先支持采用焚烧等资源化处理技术的项目，东部地区上报项目中焚烧处理能力所占比例不得低于４０％，中部地区不得低于２０％”。
　　２０１２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规定：“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其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２８０千瓦时，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
　　（三）全省生活垃圾处理情况。
　　１.概况。
　　近年来，我省生活垃圾收运系统日趋完善，处理能力不断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提升。按城镇人口日产生垃圾１公斤／人，农村人口日产生生活垃圾０.５公斤／人测算，２０１２年全省城乡生活垃圾产生量约７５６万吨（２０７２０吨／日）。２０１２年底，全省已建成垃圾无害化处理场４５座，处理能力达到１５７８０吨／日。其中，采用无害化填埋处理方式的４２座，处理能力１２９４０吨／日；采用焚烧处理方式的３座，分别位于长春市、吉林市和四平市，处理能力２８４０吨／日。在建垃圾处理场６座，总处理规模３０１０吨／日。其中，采用无害化填埋处理方式的５座，采用焚烧处理方式的１座。全省城镇生活垃圾平均热值冬季为３４００ｋＪ／ｋｇ，夏季为４２００ｋＪ／ｋｇ，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７０％，低于全国７７.９４％的平均水平。垃圾焚烧比例占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的１８％。吉林省城镇现状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分布情况见图１。
　　２.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以填埋为主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垃圾填埋场占地面积较大。新建、扩建无害化填埋场选址困难，很多地区将面临土地资源紧缺的困境。二是存在污染和安全隐患。部分垃圾填埋场防渗措施不到位，加之渗滤液产生量大，处理成本高、技术难度大，处理后的浓缩液继续回灌垃圾填埋场，造成污染物集聚，容易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垃圾填埋后产生的有害气体如不妥善控制，存在爆炸的危险。三是影响社会稳定。垃圾填埋场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部分垃圾填埋场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群众集体上访，阻挠施工的群体性事件。
　　(２)垃圾收集工作不到位。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能力不足，转运站覆盖率低，已建成发电项目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增加垃圾焚烧处理厂的运行成本。乡镇垃圾中转设施落后，大量的农村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直接倾倒、无序堆放，造成环境污染。
　　(３)市场化程度较低。我省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大多由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和专业企业介入较少。由于大多数地方财政资金紧张，缺少专业技术人员，造成我省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速度缓慢、无害化处理率不高、运行管理不善。
　　(４)尚未开展垃圾分类收集。我省垃圾绝大部分并没有进行分类收集，垃圾成分复杂、垃圾水分较高而且热值不高，处理难度大。
　　(５)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全省焚烧处理设施缺少统一规划，已建成的焚烧处理设施技术标准不一，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不到位，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四）垃圾产生量预测。
　　本次规划采用人均指标法对全省城乡生活垃圾产生量进行预测，采用计算公式如下：
　　Ｑ＝ｑ·ｎ·１０
　　式中：Ｑ—垃圾产生量（单位：吨／日）
　　      ｑ—生活垃圾人均日产生量（单位：千克／人·日）
　　      ｎ—规划期人口（单位：万人）
　　根据《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城镇体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按照年均３‰的增长率计算全省总人口，按照“至２０１５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６０％，至２０２０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６５％”的城镇化目标，计算全省城镇人口；综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以及国内外发展经验，按照“２０１５年城镇人口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约为１.０公斤，农村人口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约为０.５公斤；２０２０年城镇人口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约为１.１公斤，农村人口人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约为０.６公斤。”推算出至２０１５年全省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２２２００吨／日，至２０２０年全省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２６０４３吨／日。从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供需平衡分析结果来看，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缺口较大。同时，一批生活垃圾填埋场陆续达到使用年限，急需通过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综合考虑全省现阶段生活垃圾清运量，分别确定２０１５年各市、县可收集焚烧的垃圾量为１６６４８吨／日，２０２０年各市、县可收集焚烧的垃圾量２２２５０吨／日，见表１－１。
　　表１－１　吉林省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表
　　 二、发展目标与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提升城乡环境质量为目标，坚持城乡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采取政府引导、企业经营、市场化运作的建设运营机制，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引进推广先进、成熟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加快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提高处理能力和水平，努力创造优质宜居的生活环境，为建设“美丽吉林”，实现全省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
　　（二）基本原则。 
  １.突出重点，全面推进。按照建设宜居城乡的总体要求，以市级政府所在地城市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为重点，集中力量、率先突破，逐步推进全省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提升处理能力和水平。 
  ２.城乡统筹，区域共享。按照“以城带乡、区域联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建设、设施共享”的建设思路，突破行政区域和城乡界限，鼓励跨区域建设焚烧处理设施，逐步建立覆盖全省城乡的垃圾焚烧处理体系。
　　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从大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确定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和技术路线，统筹安排建设项目，分类指导、有序推进。 
　　４.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坚持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高生活垃圾中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材料回收利用率，提高生活垃圾中有机成分和热能的利用水平。 
　　５.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按照政府引导、企业经营、市场化运作的建设运营思路，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资本和专业企业建设管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积极性。 
　　（三）建设目标。  
　　到２０１５年，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全部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达到８９４０吨／日，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３５％。 
　　到２０２０年，扩建、完善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重点建设各县（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基本实现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县（市）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达到２３３４０吨／日，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６０％。 
　（四）重点任务。 
　　１.科学规划，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制定全省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规划，明确布局和任务。与此同时，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建设标准和环境标准，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坚持资源化优先，选择安全可靠、先进环保、节地节能的焚烧技术，禁止使用环保不达标的焚烧技术，严防二噁英、重金属等造成二次污染及变相“小火电”项目。 
　　２.精心组织，加快设施建设。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切实加大组织协调力度，简化程序，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用地、环境影响评价、节能审查、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等环节的审批速度。加强监管，切实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质量监督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工程竣工验收制等管理制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抓紧施工，保证进度和质量，争取早日发挥效用。  
　　３.综合利用，推进垃圾分类。各地根据生活垃圾特性，科学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办法，明确工作目标、实施步骤和政策措施，动员社区及家庭积极参与，逐步推行垃圾分类。选取部分条件较好的小区进行分类收集试点，总结分类经验。能够回收的都要回收，能够资源化的都要综合利用。对含汞荧光灯、温度计、电池等有害垃圾单独收运和处理，对建筑垃圾尽可能资源化利用，提高入炉垃圾的焚烧效率，确保环境安全。 
　　４.优化系统，完善收运网络。城镇以建立健全生活垃圾中转站为重点，农村以“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为重点，加大生活垃圾收集力度，完善城乡生活垃圾运输网络，扩大收集覆盖面。推广密闭、环保、高效的生活垃圾收集、中转和运输系统，逐步淘汰敞开式收运方式。对现有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实施升级改造，推广压缩式收运设备，解决垃圾收集、中转和运输过程中的脏、臭、噪声和遗洒等问题，实现线路优化、成本合理、高效环保。 
　　５.强化管理，提高运行水平。规范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运营单位，严格执行各项工程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切实提高设施运行水平。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应安装排放自动监测系统和超标报警装置。运营单位应制定应急预案，有效应对设施故障、事故、进场垃圾量剧增等突发事件，建立污染物排放日常监测制度，保证达标排放。 
     三、建设标准及规划布局
　　（一）建设标准。 
　　１.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处理能力应不低于４００吨／日，县（市）区域生活垃圾产生量不足４００吨／日的，应与相邻县（市）共同建设使用焚烧处理设施； 
　　２.优先选择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制度较为完善的城市； 
　　３.入炉垃圾平均热值不宜低于４０００ｋＪ／ｋｇ。 
　　（二）选址要求。 
　　１.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卫生专业规划； 
　　２.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３.满足工程建设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 
　　４.不受洪水或内涝的威胁； 
　　５.不宜在重点保护的文化遗址、风景区与夏季主导风的上风向； 
　　６.宜靠近服务区，运距应经济合理，与服务区之间有很好的交通运输条件； 
　　７.应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和满足生产、生活的供水水源和污水排放条件； 
　　８.应考虑易于接入地区电力网； 
　　９.对于利用垃圾焚烧热能供热的垃圾焚烧厂，应考虑热用户分布； 
　　１０.远离水源，尽量设在地下水流向的下游地区； 
　　１１.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一般不得在城市建成区新建； 
　　１２.应征求选址地块周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公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 
　　（三）建设方案要求。 
　　１.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技术工艺要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应采用炉排炉等先进适用技术，禁止使用不能达到控制标准和环境不达标的焚烧炉，并须满足以下要求：
   （１）生活垃圾焚烧厂年工作日应为３６５日，每条生产线的年运行时间应在８０００小时以上。 
　 （２）生活垃圾焚烧系统设计服务期限不应低于２０年。 
   （３）生活垃圾在焚烧炉内应得到充分燃烧，二次燃烧室内的烟气在不低于８５０℃的条件下滞留时间不小于２秒，焚烧炉渣热灼减率应控制在５％以内。 
   （４）生活垃圾焚烧过程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烟气中二噁英的排放，具体措施包括：严格控制燃烧室内焚烧烟气的温度、停留时间与气流扰动工况，减少烟气在２００℃－５００℃温度区的滞留时间，设置活性炭粉等吸附剂喷入装置，去除烟气中的二噁英和重金属。 
　　（５）烟气净化系统必须设置袋式除尘器，去除焚烧烟气中的粉尘污染物。酸性污染物包括氯化氢、氟化氢、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应选用干法、半干法、湿法或其组合处理工艺对其进行去除。应优先考虑通过生活垃圾焚烧过程的燃烧控制，抑制氮氧化物的产生，并宜设置脱氮氧化物系统或预留该系统安装位置。 
　　（６）焚烧产生的炉渣和飞灰应按照规定进行分别妥善处理或处置，经常巡视、检查炉渣收运设备和飞灰收集与贮存设备，并应做好出厂炉渣量、车辆信息的记录、存档工作，飞灰输送管道和容器应保持密闭，防止飞灰吸潮堵管。 
　　（７）规模为３００吨／日及以上的焚烧炉烟囱高度不得小于６０米，烟囱周围半径２００米距离内有建筑物时，烟囱应高出最高建筑物３米以上；焚烧厂应实现烟气自动连续在线监测，监测项目至少应包括氯化氢、一氧化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炉内燃烧温度、含氧量等项目，并与当地环卫和环保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 
　　（８）生活垃圾池有效容积宜按５－７天额定生活垃圾焚烧量确定。生活垃圾池应设置垃圾渗滤液收集设施。生活垃圾池内壁和池底的饰面材料应满足耐腐蚀、耐冲击负荷、防渗水等要求，外壁及池底应作防水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厂所产生的垃圾渗滤液在条件许可时可回喷至焚烧炉焚烧，当不能回喷焚烧时，焚烧厂应设置渗滤液处理系统。 
　　（９）生活垃圾焚烧厂设计和建设应满足《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ＣJJ９０—２００９）、《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１８４８５—２００１）等相关标准以及各地地方标准的要求。 
　　 ２.并入电网遵循原则。 
　　（１）适当选择电厂上网点，应避免电厂接入点过多、上网线路潮流大量迂回和形成多角环网的现象；
    （２）电厂接入系统的电压等级不宜超过两级，当电厂以两级电压接入系统时，应避免形成电磁环网；
    （３）垃圾焚烧厂并入电网还应满足国家和省有关电网并网和运行的有关规定。 
　　（四）焚烧处理厂布局。 
　　规划至２０１５年，全省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８座，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６１００吨／日，实现所有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具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全省新建、扩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２１座，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１４４００吨／日，实现所有县（市）以上城市全部具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形成基本覆盖全省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网络，见表３－１。 
　　     吉林省城镇近远期规划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分布情况和服务分区分别见图２、图３和图４。 
　　表３－１　吉林省规划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一览表 
   （五）中转设施及环卫运输车辆。 
    １.垃圾转运站设计规模计算。
    转运站的设计规模可按下式计算： 
    ＱD＝ＫｓＱｃ
    式中：ＱD —转运站设计规模（日转运量，单位：吨／日）；
          Ｑｃ—服务区垃圾收集量（年平均值，单位：吨／日）；
         Ｋｓ—垃圾排放季节性波动系数，应按当地实测值选用；无实测值时，可取１.３－１.５。
  ２.垃圾转运站类型。
   根据《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ＣJJ４７－２００６），转运站的设计日转运垃圾能力，可按其规模划分为大、中、小型三大类，或Ⅰ、Ⅱ、Ⅲ、Ⅳ、Ⅴ五小类。具体设置标准见表３－２。 
表３－２　垃圾转运站技术指标 
	类型 
	设计转运量（ｔ／ｄ） 
	用地面积
（ｍ２） 
	与相邻建筑间隔（ｍ） 
	绿化隔离带宽度（ｍ） 

	大型  
	Ⅰ类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５０  
	≥２０  

	
	Ⅱ类 
	４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３０  
	≥１５ 

	中型  
	Ⅲ类 
	１５０－

４５０ 
	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  
	≥８ 

	小型  
	Ⅳ类 
	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  
	≥５  

	
	Ⅴ类  
	≤５０  
	≤１０００  
	≥８  
	≥３ 


注：①表内用地不含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等其他功能用地；②用地面积含转运站周边专门设置的绿化隔离带，但不含兼起绿化隔离作用的市政绿地和园林用地；③与相邻建筑间隔自转运站边界起计算；④对于邻近江河、湖泊和大型水面的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码头，其陆上转运站用地指标可适当上浮；⑤以上规模类型Ⅱ、Ⅲ、Ⅳ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Ⅰ类含上下限值。
    ３.生活垃圾转运站服务半径要求。  
    根据吉林省各地区实际情况，设置垃圾转运站服务半径与运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采用人力方式进行垃圾收集时，收集服务半径宜为０.４公里以内，最大不应超过１.０公里； 
    （２）采用小型机动车进行垃圾收集时，收集服务半径宜为３.０公里以内，最大不应超过５.０公里； 
    （３）采用中型机动车进行垃圾收集运输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服务半径； 
    （４）当垃圾处理设施距垃圾收集服务区平均运距大于３０公里且垃圾收集量足够时，应设置大型转运站，必要时宜设置二级转运站（系统）。 
    ４.生活垃圾转运站规划布局。 
  根据全省各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规模及运距等，合理确定各城乡生活垃圾转运站设置数量和规模。市（州）垃圾转运站规模以中型、大型为主，县（市）以小型、中型为主，乡镇以小型为主。 
     对于垃圾处理厂共建共享的城镇，特别是距离大于２０公里的城镇，设置大、中型垃圾转运站，以降低投资和运行费用。 
    本次规划吉林省近期重点完善城市和重点镇的垃圾转运设施，以Ⅲ类和Ⅳ类垃圾转运站为主，共新增垃圾转运站约为２５１座，新增垃圾日转运能力１７８６６吨。远期加强一般乡镇的垃圾转运设施建设，以Ⅴ类垃圾转运站为主，共新增垃圾转运站约为４９４座，新增垃圾日转运能力１０５１０吨。 
    随着全省城乡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的建立，逐步扩大垃圾处理设施的服务范围，形成以城带镇、以城促镇、城乡互动的生活垃圾运转体系。 
    ５.

 HYPERLINK "http://xxgk.jl.gov.cn/szf/gkml/201812/W020141118576062590646.pdf" \t "_blank" 环卫运输车辆规划。 
表３－３　吉林省规划生活垃圾转运站一览表
四、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 
   根据《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第十册垃圾处理工程》（ＨＧＺ４７－１１０－２００８）选取投资估算指标，经初步估算，全省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厂及其配套基础设施总建设投资，近期约为３６.６亿元，其中生活垃圾焚烧厂投资约为２４.４亿元，垃圾转运站投资约为８.９亿元，环卫运输车辆投资约为３.３亿元；远期约为６５.９亿元，其中生活垃圾焚烧厂投资约为５７.６亿元，垃圾转运站投资约为５.３亿元，环卫运输车辆投资约为３.０亿元。具体情况见表４－１。 
表４－１　吉林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投资估算表 
   （二）效益分析。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的实施，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 
   从社会效益上看，垃圾焚烧处理较好地解决了生活垃圾不断增长的问题，改善了城镇卫生环境，减少了垃圾处理的土地使用面积，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地方就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生产生活提供电力，节约了能源。
    从环境效益上看，生活垃圾通过高温焚烧，能够有效消灭病原菌，逐步替代卫生填埋，减少对地下水污染的威胁；真正实现垃圾减量化，通过生活垃圾焚烧，生活垃圾体积可减少９０％，重量减少８０％；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对污染物减排作用明显，也有利于减少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环境效益非常显著。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分工配合。 
   建立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推进全省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加强各部门分工配合，发展改革部门负责规划内重点项目的审批及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的监督管理；物价部门负责制定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办法、落实电价优惠政策；环保部门负责监督检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及项目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减排情况；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给予重点保障；各级政府要保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运营资金。  
   （二）发挥规划指导作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从规划实施之日起，原则上不再审批新建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设施项目，停止审批规划外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项目。非规划确定的重点项目，不支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确保规划内项目顺利实施。 
   （三）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设施运行水平。 
   落实生活垃圾处理场无害化评级制度，督促运营单位严格执行生活垃圾处理各项工程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污染控制标准，切实做好烟气处理等工作。建立污染物排放日常监测制度和督察巡视制度。根据国家行业评价标准，对全省正在运营的生活垃圾处理厂的运营状况和处理效果进行年度考核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建立生活垃圾处理厂运营单位评级制度和 “黑名单 ”制度，将不能提供合格运营服务以及不能履行特许经营合同的企业清出市场。各地应加快制定生活垃圾处理应急预案，确保垃圾焚烧处理厂发生事故或检修时，生活垃圾能够及时运至临近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强化政府引导，落实优惠政策。 
  各地要优先保障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严格执行城乡生活焚烧处理厂税收、电价补贴的优惠政策。逐步建立区域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协调、补偿机制，保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共建共享。  
   （五）加大资金投入，拓宽融资渠道。 
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对规划内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项目的支持，加大省级财政对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营的支持力度；各市（州）、县（市）财政要加大对生活垃圾转运设施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保障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运行。鼓励技术成熟、资金实力雄厚的专业化生活垃圾处理企业利用ＢＯＴ等方式建设、运营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参股建设、运营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鼓励利用银行贷款、外国政府或金融组织优惠贷款和赠款，促进投资主体与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市场化进程。
图-1、图-2、图-3、图-4、 
 
